
关于印发《陆河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日常管理及督查制度》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为规范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保障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工作

落到实处，根据《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陆河县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陆河

府办〔2021〕 2 号)文件要求，特制定《陆河县国家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日常管理及督查制度》，现印发给

你们，请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附件：陆河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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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督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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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河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日常管理及督查制度

第一条 为有效推动我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建设，更好地发挥县级职能部门及委托的第三方机

构的指导和督促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陆河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县

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陆河县 2020 年国家级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所有承办企业和人员。

第三条 项目日常管理及督查实行县政府统筹、县科工

局主管、相关部门协同调度的工作机制。陆河县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开

展项目推进工作。

第四条 项目日常管理及督查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建设计划执行情况；

（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执行情况；

（三）项目建设中有关资金调度、物资采购、工程建设、

合同与票据、绩效材料、安全保障等落实情况；

（四）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及县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项目建设批示和要求落实的情况；

（五）其他需要督查的事项。



第五条 项目日常管理及督查的主要方法：

（一）现场督查。主要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

查看，掌握项目进展情况。现场督查采取定期督查和随机督

查的方式进行。

（二）召开项目推进会议。每周组织企业召开项目工作

推进会，掌握项目实施情况。对项目建设督查过程中发现的

重大问题及时召开项目推进会议。有关单位应按要求参加会

议，并认真落实会议精神。

（三）督查提醒。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由县科工

局下达项目建设督查整改通知书，被督查单位按通知书要求

及时整改，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到县科工等单位。

（四）定期通报。对项目建设情况、推进会议确定事项

落实情况和整改通知书办理情况进行定期通报。

第六条 被督查单位应当接受督查人员依法进行督查，

定期、如实向督查人员提供项目有关文件、资料，汇报建设

管理中的重大事项，不得拒绝、隐匿、伪造项目文件、资料。

第七条 从事项目督查工作的人员要依法履行职责，严

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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